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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F_B8_c36_52900.htm 第十四章债的概述 债权是请求给

付；债务是当为给付；标的是给付。 债有相容性，因此一物

双卖，两个合同可能都有效。 意定之债包括合同之债和单独

行 为之债；法定之债有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

之债、侵权之债、缔约责任之债。 狭义的特定之债，以特定

物为标的物；种类之债以种类物为标的物。单一之债，债权

人和债务人各为一人；多数人之债，一方为二人以上。多数

人之债分为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简单之债，给付无选择性

；选择之债，当事人可择一。单一之债说主体；简单之债讲

标的。从债效力决于主债，个别情况有例外。财物之债，可

以强制履行；劳务之债，强制履行法律不能。 第十五章债的

履行 《民法通则》88条、《合同法》第61、62条规定了部分

履行规则。提前履行部分履行，要考虑债权人的利益。 自始

不能与嗣后不能有不同的效力。比如：一份合同，自始履行

不能，该合同不能成立；嗣后履行不能，发生解除的效果。 

第十六章债的保全和债的担保 债的保全，包括代位权和撤销

权。这两权，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因而独具价值。 代位权

的14个要点是：1.代位权是形成权兼请求权；2.代位权的成立

有四个要件；3.专属性的债务；4.怠于行使的含义；5.次债务

人的举证责任；6.原告就被告(次债务人)的管辖；7.中止代位

权诉讼的情形；8.债务人的诉讼地位；9.普通共同诉讼；10.财

产担保；11.次债务人的抗辩和债务人异议的效果；12.诉讼费

的负担及优先支付；13.代位权的胜诉使相应债权债务关系的



消灭；14.代位权诉讼的限额。 撤销权的8个要点是：1.撤销权

是形成权；2.原告就被告(债务人)的管辖；3.第三人的诉讼地

位；4.撤销权行使的三种情况；5.撤销后的自始无效；6.一年

和五年的限制；7.普通共同诉讼；8.必要费用的承担。 保证是

从合同，是无偿、单务、诺成、要式合同。一般保证有先诉

抗辩权。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包括约定除斥期间和法定除

斥期间(6个月及二年)。向债务人的追偿在先；共同保证人的

分担在后。 定金是实践合同、从合同。定金亦可适用于部分

履行。定金与违约金只能选择适用不能合并适用。立约定金

是预约约定的定金，主合同尚未订立；成约定金的主合同已

经订立，定金的交付决定主合同的成立或生效。解约定金约

定了一个形成权。 第十七章债的移转和消灭 债权作为财产权

流转。债权让与有三个限制；债权让与通知不得撤销。“从

随主”：从权利随同主债权移转；“抗辩权”：债务人对债

权人的抗辩可向受让人行使；“抵销权”债务人对债权人的

抗辩权可以向受让人行使。 债务由第三人承担，要取得债权

人同意。第三人(承担人)对债权人只有抗辩权没有抵销权，

因为抗辩权是债务人的从权利；抵销权是债权人的从权利。 

概括移转，包括债务承担，因而要取得相对人的同意。合并

常见；分立亦常见，分立后的当事人承担连带债务，享有连

带债权。 债的消灭原因有履行(清偿)、解除、抵销、提存、

免除和混同。 解除权是形成权，解除条件严格。抵销权是形

成权，两个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才能抵销。抵销权人是男方

，是主动债权人，相对人是女方，是被动债权人。男方的债

权不能超过诉讼时效。提存人是债务人；提存机关是公证机

关；保管义务是提存机关；通知义务是债务人；债权人有风



险；债权人有费用；债权人有孳息。五年起算为客观标准。

免除可为单独行为，协议免除也常见。 混同有债权与债务混

同、债务与债务混同、物权与物权混同。甲乙结婚并非混同

。 第十八章合同概述 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著作权转让

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违约均可适用合同。赠与合

同是双方法律行为，为诺成、无偿、有名、单务合同。两个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借用合同、定金合同、保管合同为

实践合同。保管、委托、借款即可为有偿合同，又可为无偿

合同。要式合同可以通过履行和受领突破。利他合同心爱的

“他”，具有债权人的地位和原告的资格。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